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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
“6·21”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6月21日15时许，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50.6万元。
事故发生后2025年9月8日接到群众举报，寻甸县应急管理局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于2025年10月10日报请县人民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10月13日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立案调查。10月14日由县应急局牵头组织召开事故调查组第一次会议，细化任务分工，统筹部署事故调查各项工作。经全面调查取证、现场核查、综合分析研判，调查组于2025年11月25日召开第二次事故调查会，形成《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6·21”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2026年5月15日，寻甸县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复盘复核工作，经全面核查梳理，发现原事故调查报告认定事实不清、定位不清晰，经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一致研究同意，依法撤销原事故调查报告，对该起事故全面复盘调查。2026年5月21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由县纪委监委、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县公安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应急局、县总工会、先锋镇人民政府组成专项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县人民检察院派员全程参与，重新开展事故调查工作。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对事故现场开展二次勘验复核，同步对事故相关责任人、目击证人开展补充询问笔录，全面复核查验留存案件资料，对事故发生经过、处置流程、违法违规问题开展全流程复盘分析，现已查明事故发生经过，认定事故性质，划分了事故的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2024年“6·21”一般车辆伤害事故是一起因装载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厂区现场安全管控缺失，进而引发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5662][bookmark: _Toc17728][bookmark: _Toc26261][bookmark: _Toc4233]一、事故基本情况
（1） [bookmark: _Toc8686][bookmark: _Toc21992][bookmark: _Toc26457][bookmark: _Toc7119][bookmark: _Toc26432]事故涉及单位和人员基本情况
1.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顺春，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成立日期：2022年7月28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29MABUJIQ9XJ，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先锋镇富鲁村委会富尔阁村240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必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经营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煤炭洗选（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公司从业人员共3人，分别是马顺春、马顺年、马顺赶，其中法定代表人马顺春持股40%，主要负责公司对外销售及货源采购业务，马顺赶持股30%，主要负责厂区货物进出过磅工作，马顺年持股30%，主要负责装载机的驾驶、货物装卸等现场作业。
2.当事人：马顺年，男，回族，54岁，身份证号码53223119700130**********1511，小学文化，职业：务农，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先锋镇富鲁村委会富尔阁村239号，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装载机驾驶员。
3.事故受害者：李继文，男，汉族，年龄47岁，身份证号码5301**********2919770614131X，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羊街镇长冲村112号，系寻甸县云南俊积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员工。
（2） [bookmark: _Toc19809][bookmark: _Toc67][bookmark: _Toc24449][bookmark: _Toc10610][bookmark: _Toc18386][bookmark: _Toc1271]事故地点有关情况
事故发生在昆明市寻甸县先锋镇没租哨村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煤场内，煤场东侧为南北向金珂线（南至柯渡，北至金所），煤场北侧为云南省致宇能量商贸有限公司，煤场西侧由东向西依次为耕地、山林，煤场南侧为没租哨村，煤场由南北两部分组成，北侧部分由西向东依次为堆煤区、碎煤区、装煤区，南侧部分由西向东依次为停车场、生活区。
根据寻甸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提供的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事故现场位于昆明市寻甸县先锋镇没租哨村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煤场内碎煤区西侧地面上，现场停有一辆“雷沃”牌轮胎式装载机呈东西向摆放，车头朝西，死者位于装载机左前轮与左后轮之间。装载机驾驶室门呈开启状，驾驶室电门位置见钥匙插放。
事故现场平面图：
[image: 事故现场地理位置图]
（3） [bookmark: _Toc12487]涉事车辆信息
装载机的品牌：雷沃轮胎式装载机ETX系列，产品型号：FL955F-N5D2D5J1A401，整备质量：17050 Kg，出厂编号（车架号）：*CLW009LFAHH004727*，额定载质量：5000 Kg，最高设计车速：42 km/h，外形尺寸（长×宽×高）：8190×2980×3420 mm。根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0号）的附件《特种作业目录》显示，此类设备不需要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
（4） [bookmark: _Toc8571]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6月21日15时许，李继文（受害者）受公司老板工作安排，前往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实地了解煤炭加工生产情况。事发时段，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作业人员马顺年驾驶雷沃牌轮胎式装载机，在厂区堆煤区与碎煤区之间循环开展铲煤、送料作业，持续将原煤输送至粉煤机进行加工。李继文驾驶皮卡车抵达该公司厂区门口后，步行进入厂区生活区，与公司法人马顺春对接沟通煤炭加工相关事宜。沟通结束后，李继文徒步折返厂区门口准备驾车离开，行进途中其低头使用手机，自身注意力分散，未观察周边作业环境，擅自闯入装载机作业危险区域。
作业前，马顺年已按规范完成装载机绕车一周安全检查，未发现现场异常情况。事发时，马顺年驾驶满载原煤的装载机向后倒车作业，作业过程中扭头观察左后方路况，未发现人员闯入。因涉案装载机车体较高、车辆尾部搭载发动机，存在固有视觉盲区，驾驶员无法通过倒车镜观察到车辆正后方区域，且厂区作业现场设备运行噪声较大、环境嘈杂，无法通过听觉及时察觉突发情况。马顺年转头向前操作设备过程中，突然闯入作业盲区的李继文被其造成碾压。现场等候装煤的货车司机发现人被碾压后，立即挥手示意叫停作业车辆，马顺年收到信号后即刻停车，下车发现李继文倒地位于装载机左前轮与左后轮之间。法人马顺春听闻现场呼喊后第一时间跑至事故现场，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事发约20分钟后，120急救人员、寻甸县公安局先锋派出所民警相继抵达现场，经急救人员现场全力抢救，确认李继文已无生命体征、当场死亡。
依据昆明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昆公司检字〔2024〕第F-8号尸体检验报告，死者李继文头部等全身多处受损，损伤特征符合开放性颅脑损伤，系即时死亡。
（5） [bookmark: _Toc13559][bookmark: _Toc499][bookmark: _Toc28964][bookmark: _Toc10909][bookmark: _Toc30331]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
本次事故造成1人死亡。具体情况如下：
[bookmark: _GoBack]李继文，系本次事故死者，男，汉族，1977年6月14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5301**********2919770614131X，户籍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羊街镇长冲村112号，系寻甸县云南俊积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员工。
2.经济损失
本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150.6万元。
[bookmark: _Toc26058][bookmark: _Toc8093][bookmark: _Toc7340][bookmark: _Toc22402][bookmark: _Toc12080]二、事故应急处置和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7065][bookmark: _Toc18547][bookmark: _Toc20930][bookmark: _Toc17987][bookmark: _Toc30841]（一）事故信息接报和响应情况
2024年6月21日，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发生一起人员伤亡事故，事故发生后，受害者当场失去生命体征。该公司法人马顺春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110报警电话，同时采取用棉被遮盖遗体的现场处置措施，当事人马顺年、公司法人马顺春等相关人员全程留守事故现场，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后续处置工作。事发约20分钟，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抢救工作，经全力施救，受害者李继文抢救无效确认死亡。2024年6月21日17时08分，寻甸县公安局先锋派出所就该起装载机致人死亡事故，向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刑事科学技术室提请现场勘查。当日18时10分至19时33分，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民警依法完成事故现场勘验工作。
事故发生后，涉事企业及相关在场人员第一时间报警、报医，全程主动配合公安部门处置，积极与遇难者家属开展民事赔偿协商工作，顺利达成民事赔偿协议，且全部赔偿款项已履行完毕，取得遇难者家属谅解，全程无转移、藏匿现场人员、篡改破坏现场、隐匿事故信息等行为。
（2） [bookmark: _Toc4551]医疗救治和善后处置情况
1.医疗救治情况：2024年6月21日15时许事故发生，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法人马顺春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120急救车接报后约20分钟赶到事故现场进行急救，受害者经抢救无效死亡。
2.马顺年及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积极与被害人家属协商民事赔偿事宜。经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先锋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调解协议，赔偿被害人家属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50.6万元（已履行），被害人家属出具谅解书，表示对被告人马顺年予以谅解。
[bookmark: _Toc13470][bookmark: _Toc4535][bookmark: _Toc8096][bookmark: _Toc30714]3.2024年6月26日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同年9月24日，寻甸县检察院对马顺年提起公诉，2024年12月16日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决【（2024）云0129刑初605号】：被告人马顺年未取得装载机操作证，在非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驾驶装载机，因疏忽大意在未确保安全通行的情况下倒车，导致倒车时撞到他人，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马顺年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bookmark: _Toc22289]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30076][bookmark: _Toc3511][bookmark: _Toc14307][bookmark: _Toc8867][bookmark: _Toc19871]（一）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李继文（受害者）安全意识淡薄，进入企业生产作业区域时未遵守现场安全通行规定，行走过程中低头使用手机，注意力分散，对周边环境观察不到位，擅自闯入装载机倒车作业的固有视觉盲区，无视厂区车辆作业安全风险，盲目进入设备运行危险区域。同时，虽涉事装载机不要求驾驶人员取得相应驾驶资格证，但马顺年作为驾驶人员，在涉事厂区无安全警示标识、无规范分区的情况下，应当尽到审慎驾驶的义务，且涉事雷沃牌轮胎式装载机车体较高、尾部搭载发动机，存在不可规避的作业视觉盲区，厂区设备持续运行、作业环境嘈杂，马顺年虽作业前完成车辆安全检查、作业中履行瞭望观察义务，但专业操作能力与风险辨识能力存在不足，叠加车辆设备固有缺陷及现场作业环境制约，无法有效预判、规避突发闯入风险，多重因素叠加下导致装载机倒车作业时碾压李继文，最终造成其当场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
[bookmark: _Toc15954][bookmark: _Toc7396]（二）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经调查认定，根据事故调查组安全生产询问笔录以及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台账资料、现场核查情况显示，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现场安全管理混乱，是导致此次车辆伤害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具体表现为：1.厂区作业分区及通行管控缺失。未对堆煤作业区、装载机作业危险区域、人员通行通道进行物理隔离划分，未明确人车分流通行路线，厂区生产作业区域与人员行走区域交叉重叠，未有效规避车辆装卸作业与人行混行安全风险；2.现场安全警示管控不到位。未在装载机高频作业盲区、倒车危险区域、人车交叉通行点位设置安全警示标识、风险告知牌及警戒提示，未通过视觉提示方式提醒过往人员注意车辆作业风险，现场风险提示、预警管控形同虚设；3.现场作业监护及秩序管理缺位。厂区装载机常态化动态作业期间，未安排专职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开展巡回检查，现场秩序维护和风险管控，对厂区人员随意穿行作业危险区域的违规行为未及时发现、制止及纠偏，现场动态安全管控空白；4.安全生产基础管理薄弱。企业未建立健全车辆装卸作业安全管理制度、车辆设备安全操作规程等安全制度体系，未规范建立安全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治理、作业现场管控等安全生产管理台账，安全管理无制度可依、无台账可溯；5.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足。未针对性开展岗位资质管理、车辆盲区风险辨识等专项培训，未纠正操作人员经验主义、侥幸作业的错误认知，从业人员安全认知不足；6.日常隐患排查治理流于形式。未常态化对人车混行、警示缺失、现场无人监护、设备防护不足等突出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整治，长期放任现场高危隐患存在，隐患闭环管理机制完全失效，企业本质安全管理水平不足。
[bookmark: _Toc10730][bookmark: _Toc17296][bookmark: _Toc26678][bookmark: _Toc17343][bookmark: _Toc31155]四、事故责任单位及人员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8654][bookmark: _Toc6320][bookmark: _Toc13895][bookmark: _Toc19838][bookmark: _Toc21071]（一）事故责任单位
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事故主体责任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企业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岗位资质管控机制缺失。厂区人车分流管理混乱、危险区域隔离及安全警示缺失，未落实现场安全监护管控措施。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日常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流于形式，未能及时排查整治人车混行、现场管理缺位等重大安全隐患，企业本质安全管理能力不足，是造成本次“6·21”车辆伤害事故发生的主要管理责任单位，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主要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bookmark: _Toc5276][bookmark: _Toc32629][bookmark: _Toc17449][bookmark: _Toc24105][bookmark: _Toc25948]（二）事故责任单位及人员的处理建议
结合事故调查事实、事故原因认定及责任划分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18号）等法律法规规定，参照事故情节、危害后果、整改态度及民事赔偿谅解等从轻情节，对本次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提出如下处理建议：
1.李继文，安全意识淡薄，进入企业生产作业区域未遵守现场安全通行规定，行走过程中低头使用手机、注意力分散、周边环境观察不到位，擅自闯入装载机倒车作业固有视觉盲区，无视厂区车辆作业安全风险，盲目进入设备运行危险区域，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主要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遇难，不再追究其责任。
2.马顺年，本次事故装载机作业操作人员。马顺年安全意识淡薄，虽涉事装载机不要求驾驶人员取得相应驾驶资格证，但马顺年作为驾驶人员，在涉事厂区无安全警示标识、无规范分区的情况下，应当尽到审慎驾驶的义务，其风险辨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不足是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主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落实岗位安全责任，不服从管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由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马顺年已因本案被寻甸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3.马顺春，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马顺春作为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对厂区作业现场安全管控缺失、人车混行、安全警示不足、现场监护缺位等隐患长期失管失察。企业安全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治理、安全管理制度建设缺失，企业主体责任悬空，对该起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管理责任。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footnoteRef:0]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footnoteRef:1]之规定，建议由寻甸县应急管理局对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马顺春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4.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事故责任主体单位。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企业安全管理体系不健全，厂区作业区域划分混乱、人车分流管控缺失、安全警示标识不足、现场安全监护缺位。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日常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未能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是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单位，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footnoteRef:2]、第二十八条[footnoteRef:3]等相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4]之规定，建议由寻甸县应急管理局对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平台经济等新兴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本行业、领域的特点，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履行本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安全生产义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Toc384][bookmark: _Toc17407][bookmark: _Toc1544][bookmark: _Toc31481]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惨痛教训，切实堵塞安全管理漏洞，全面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同类事故的再次发生，结合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如下整改防范措施：
（1）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管理体系
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及全县各类生产经营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守安全生产红线，全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建立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细化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员、一线作业人员各层级安全职责，杜绝安全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日常管理宽松软的局面。健全场内机动车辆及机械设备的安全管理制度，完善人员管理、现场管控、隐患排查等配套机制，从制度层面杜绝管理缺位、责任悬空问题，确保安全管理各项要求落地见效。
（2） 严格人员资质管理，严查无证违章作业
各企业要全面开展场内机动车辆作业人员资质大清查，建立作业人员台账，坚决杜绝无证人员从事装载机、叉车等场内机动车辆作业。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岗位操作规程、风险辨识能力安全教育培训，做到培训全覆盖、考核必过关。强化作业人员安全警示教育，破除侥幸作业心理，引导从业人员严格遵守安全规章，自觉抵制违章操作、冒险作业行为。
（3） 履行属地及行业监管职责，加大监督执法力度
先锋镇人民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聚焦生产经营企业场内机动车辆、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质管理等重点领域，加大日常检查、专项抽查频次。将无证上岗、现场管控缺失、安全制度不落实等违法行为作为执法重点，发现隐患坚决督促限期整改，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强化普法宣传和业务指导，督促企业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持续提升辖区企业整体安全管理水平。
（4） 深化部门协同联动，筑牢全域安全防线
各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强沟通协作、信息共享，开展联合检查、联合执法行动。紧盯场内车辆作业、劳务用工、安全培训、隐患排查等薄弱环节，形成监管合力。坚持举一反三，以本次事故为警示，在辖区同类企业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做到查处一起、警示一片、规范一批，坚决防范同类生产安全事故重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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